
石城县市监局安全生产权力和责任清单
序
号

责任
部门

权力事项 权力依据 工作职责
与相关部门的

职责边界
不履职或履职不到位责任情形

1

县 市
场 监
管局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2.《特种设备安全监
察条例》

对特种设备使用进行登记。

此项审批权利已移交
县行政审批局，县市场
监管局负责审批后的
事中、事后监管

未按规定履行特种设备使用监管职
责。

2
对市场主体违反有关规定

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

管理条例》

对市场主体违反有关规定实施吊销

营业执照的处罚
未按规定履行吊销营业执照的职责。

3
对未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

营活动的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2.《中华人民

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3.《无证无照经

营查处办法》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取得营业执照从

事经营活动的行为进行处罚

对经营者依法取得许可证但未依法

取得营业执照、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

从事无需取得许可的经营活动的违

法行为，不依法进行处罚。

4
对违反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有关规定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对违反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关规

定的行为进行处罚

对违反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关规

定的违法行为，不依法进行处罚。

5

县 市
场 监
管局

对违反特种设备有关规定

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特种设备有关

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罚

对违反特种设备有关规定的违法行

为，不依法进行处罚。

6
对违反认证活动有关规定

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

条例》

对有关主体违反认证活动有关规定

的行为进行处罚

对违反认证活动有关规定的违法行

为，不依法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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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责任
部门

权力事项 权力依据 工作职责
与相关部门的

职责边界
不履职或履职不到位责任情形

7
对违反检验检测机构资质

认定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

理办法》

对有关主体违反检验检测机构资质

认定管理有关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罚

对违反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

有关规定的违法行为，不依法进行处

罚。

8
对违反产品质量有关规定

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

对有关主体违反产品质量有关规定

的行为进行处罚

对违反产品质量有关规定的违法行

为，不依法进行处罚。

9

对涉嫌违反法律法规要求

的特种设备实施的查封、扣

押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对涉嫌违反法律法规要求的特种设

备实施的查封、扣押

未依法履行对涉嫌违反法律法规要

求的特种设备实施的查封、扣押的职

责。

10

查封、扣押对有根据认为不
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的产品或者有其他严
重质量问题的产品，以及直
接用于生产、销售该项产品
的原辅材料、包装物、生产
工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

查封、扣押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
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或者有其
他严重质量问题的产品，以及直接
用于生产、销售该项产品的原辅材
料、包装物、生产工具

未依法履行查封、扣押职责。

11
县 市
场 监
管局

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
用单位（含气瓶充装单位）、
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的监督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
（含气瓶充装单位）、检验检测机
构实施的监督检查

未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12
对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标
准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对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标准执行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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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事项 权力依据 工作职责
与相关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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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履职或履职不到位责任情形

13

对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
动中使用列入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管理目录产品的
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
办法》

对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
用列入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
录产品的检查

未依法履行检查职责。

14
对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的监督管理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
理办法》

对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的监督管
理

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15 对认证活动的监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
条例》

对认证活动的监督管理

16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的授权和委托，对缺陷产品
召回工作的监督管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3.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
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
4.《江西省缺陷消费品召回管
理工作暂行办法》

对缺陷产品召回工作的监督管理

17
经营异常名录状态和严重
违法失信名单的列入和移
出

《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
信名单管理办法》

负责经营异常名录状态和严重违法
失信名单的列入和移出

未依法履行规定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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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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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事项 权力依据 工作职责
与相关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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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县 市
场 监
管局

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商品
交易市场的安全检查,督促
市场主办单位依法加强安
全管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
2.《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

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商品交易市场
的安全检查,配合有关部门指导“五
区”市场监管部门督促市场主办单
位依法加强安全管理。

有关部门要求市场监
管部门配合开展商品
交易市场安全检查和
督促市场主办单位依
法加强安全管理的，市
场监管部门按职责予
以配合。

未按职责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检查或
督促。

19

依法查处无照从事涉及安
全生产的生产经营活动,配
合有关部门查处危险化学
品经营企业违法采购危险
化学品的行为,配合有关部
门查处、取缔无证从事涉及
安全生产的生产经营活动

依法查处无照从事涉及安全生产的
生产经营活动,配合有关部门查处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采购危险
化学品的行为,配合有关部门查处、
取缔无证从事涉及安全生产的生产
经营活动。

1. 经营者未依法取得
许可且未依法取得营
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
的，由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的许可
监管部门予以查处;法
律、法规、国务院决定
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
明确的，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的部门予以查处。经营
者依法取得许可证但未
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经
营者未依法取得营业执
照从事无需取得许可的
经营活动的，由市场监
管部门依法查处。
2.有关部门要求市场
监管部门配合查处危险
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采
购危险化学品的行为,
配合查处、取缔无证从
事涉及安全生产的生产
经营活动，市场监管部
门按职责予以配合。

未依法履行查处无照从事涉及安全
生产的生产经营活动的职责；未按职
责配合有关部门查处危险化学品经
营企业违法采购危险化学品的行为,
或查处、取缔无证从事涉及安全生产
的生产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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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县 市
场 监
管局

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工作,对已被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或吊销有
关安全生产许可证件的生
产经营单位,根据有关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抄告
要求,依法督促其办理变更
登记或注销登记

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工作,对已被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或吊销有关安全生产许可证件的生
产经营单位,根据有关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的抄告要求,依法督促
其办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

有关部门开展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工作要求
市场监管部门配合的，
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
予以配合。市场监管部
门接到有关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的抄告
要求,对已被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或吊销有关
安全生产许可证件的
生产经营单位,依法督
促办理变更登记或注
销登记。

未按职责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工作；未按职责依法督促
办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

21

指导食品生产企业、药品零
售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督促指导企业开展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和安全生产标
准化建设

《赣州市安全生产职责规定》

指导食品生产企业、药品零售企业
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指导企业
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生产
标准化建设。

市场监管部门配合有
关部门，指导食品生产
企业、药品零售企业做
好安全生产工作,督促
指导企业开展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指导食品
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标
准化建设。市场监管部
门发现食品生产企业、
药品零售企业重大安
全生产隐患应及时通
报相关部门处置

未开展安全生产指导工作；对发现的
重大安全隐患没有通报给相关责任
部门。

22
配合有关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制定、修订安全生产
地方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2.《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

配合有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
定、修订安全生产地方标准。

有关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制定、修订安全
生产地方标准，要求市
场监管部门配合的，市
场监管部门按职责配
合

未按职责配合有关部门制定、修订安
全生产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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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县 市
场 监
管局

按照有关规定,组织或参与
特种设备安全生产事故的
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工作,
参与食品生产企业、药品零
售企业安全生产事故的应
急救援和调查处理工作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2.《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3.《江西省安
全生产条例》

按照有关规定,组织或参与特种设
备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救援和调查
处理工作,参与食品生产企业、药品
零售企业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救援
和调查处理工作。

有关部门组织特种设
备、食品生产企业、药
品零售企业安全生产
事故的应急救援和调
查处理，市场监管部门
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
参与。

未按照有关规定,组织或参与特种设
备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救援和调查
处理工作；未按时有关部门要求，参
与食品生产企业、药品零售企业安全
生产事故的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工
作。


